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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質詢 

 

澳門都市更新和重整工作中的透明度和責任 

 

特區政府應將澳門的都市更新和重整視為頭等大事，應立即採取緊急措施對舊樓，

尤其是位於北區的舊樓進行更新。這些樓宇很多殘破程度嚴重，公共和私人空間的清潔、

衛生、安全狀況極其惡劣，嚴重影響公共衛生及住戶生活，而住戶中有大量長者和幼兒。

都市更新和重整工作進度緩慢、缺乏透明，市民被迫忍受惡劣的生活環境，不滿情緒越

來越強烈。 

另外，我們的市民接待辦事處近年來經常接到大量市民求助，他們對樓宇維修和更

新耗資巨大表示擔憂。這些高昂的費用不僅要由各住宅單位分攤，而且還不包括內部設

施的維修，而後者的費用是普通市民無法承受的。項目費用的細節從未公佈，缺乏透明

度，令人對其合理性和款項去向產生強烈疑問。此外，更無法接受的是，在有些情況下，

物業管理公司要求小業主分攤顧問公司的附加費用。 

許多業主提出調整費用分攤比例，但某些公司一直拒絕回應，理由是該問題已經處

理。 

令人無奈的是，當小業主提出保養建議、指出決策機制中的嚴重問題時，物業管理

委員會對其觀點置之不理。 

再有，第 14/2017 號法律《分層建築物共同部分的管理法律制度》及第 14/2021 號

法律《都市建築法律制度》對於分層樓宇工程的劃分及監督當局的規定比較模糊，在解

決小業主的問題和監管工程執行方面會導致混亂和不公。 

關於公寓樓宇的工程和監督實體的劃分，有兩個完全不同的法律框架。根據第

14/2017 號法律《分層建築物共同部分的管理法律制度》第十四條規定，“更新工程”有三

種：在都市建築外部可見的共同部分進行的工程；涉及更改柱、支柱、主牆及樓宇的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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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結構部分的工程；更改共同部分用途的工程。而第 14/2021 號法律《都市建築法律制

度》則將“更改工程”定義為，不增加坐地面積及樓宇高度的局部更改工程，不包括對建

築結構進行大面積或全面更改。 

然而，“更新工程”在兩個法律框架中的定義並不完全一致，房屋局和土地工務局對

管理當局的定義也不清晰。這就意味著，如果要更新外墻或安裝新的冷氣排水管，不清

楚有關工程是屬於“更新工程”、“更改工程”，還是“修補工程”。根據第 14/2017 號法律，

進行“更新工程”要得到三分之二業主的同意，而如果是“修補工程”，只需 15%。 

在實踐中，房屋局將工程定義的問題交給土地工務局處理，而土地工務局的法律框

架中，未對“更新工程”的範圍進行清晰界定。 

規範不清晰令小業主無所適從。特別是如果需要籌集大額資金，管理實體可以規避

三分之二業主同意的要件，以“保養工程”的名義進行“更新工程”。當業主要求房屋局介

入，得到的建議是聘請律師打官司，但是這不僅會增加財政負擔，還會縱容管理實體利

用法規不清晰，濫用其有利地位，令不公正的情況更加嚴重。 

因此，政府有責任制定清晰的標準，區分“更新工程”和“更改工程”，同時明確相關

部門的監督權，從而避免小業主由於指引不清晰而被迫承擔高昂費用，同時避免管理當

局隨意劃分工程類型。只有確定清晰的法律框架和監管當局，才能保障小業主的合法權

益，促進公寓樓宇管理向公平、透明方向發展。 

除了有必要清晰區分“更新工程”與“更改工程”的定義，政府應確定保養工程可動用

的資金上限，規定與該金額相應的業主同意百分比。現時，通過“維護工程”，需要 15%

的業主同意，但如果有關金額過大，有時超過十萬元，分攤到每個家團，這個百分比不

切實際，一般市民無法承擔。 

現行法律未規定保養工程籌款金額的上限，也未將業主同意比例與該金額掛鉤。如

此，管理當局可以用“保養工程”的名義，只要獲得小比例業主的同意，就可以進行費用

高昂的工程，將沉重的財政負擔轉嫁給小業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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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政府應立即對保養工程的分類及收取費用的管理進行規範。這種分類和管理

機制不僅可以更好保護小業主的利益，也可避免高昂的工程費用給家庭財政帶來額外負

擔，從而維護社會穩定和諧。工程的高昂費用不僅影響每個家庭的生活，也會對整體社

會經濟發展造成負面影響。因此，政府在完善工程的定義的同時，還應該為籌款金額制

度明確的規定，確定相應的業主同意比例，確保樓宇管理的公平、透明、可持續發展。 

另外，雖然現行法律要求管理當局遵守某些行事規則，但是在實踐中，由於缺乏有

效的管控機制，違反要求的情況屢見不鮮。而如果業主對管理當局的作法提出質疑，索

取資料，管理當局經常閃爍其詞，甚至拒絕溝通。 

根據法律規定，如協商、提出書面申訴未果，業主可以透過司法途徑解決糾紛。但

是，許多管理實體不會積極協商，對業主的要求，或者無視，或者一拖再拖，分層建築

物所有人只好聘請律師打官司。這樣不僅耗費時間和資源，也將業主置於不利地位。 

司法程序耗時耗資，許多業主不得不因為財政壓力放棄其主張，如此管理實體就可

以利用解決糾紛程序複雜、費用高昂的特點，繼續壓制業主。這種不公平的機制使得小

業主和管理當局之間的權力更加不平衡，助長了權力濫用，有關當局缺乏有效監管，變

相“鼓勵”這種情況的發生。因此，政府必須介入，完善有關管理機制，確保所有當事人

的利益平衡，維護社會和諧。 

此外，現行的樓宇保養鼓勵制度和無息貸款的本意是減輕業主的財政壓力，但是有

關申請程序不合理。貸款在工程結束後才能發放，這就是說，如果管理實體要求事先籌

集到 70%以上的費用，業主就需要在收到第二期貸款前，籌集到 100%的工程費用。這

個規定令減輕業主財政負擔的制度無法發揮作用。 

最新的統計數字顯示，澳門大約有五千幢超過三十年的樓宇，而且約 14%的樓宇超

過四十年。如果不採取措施改變保養費用過高的情況，將出現一系列社會問題，影響社

會和諧穩定。曾有業主不堪財政壓力嘗試自殺，有年輕業主無法在保養費用和房貸等債

務之間取得平衡，感到絕望。種種遭遇令人擔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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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外墻保養是業主的共同責任，但是不能因此過分增加財政壓力。唯有透過政

府積極作為、完善制度，才能在管理實體與業主之間取得權力平衡，避免濫用權力，推

動公正、透明的不動產管理環境。 

基於此，本人要求以清晰、明確、連貫和完整的方式適時給予答覆： 

1. 關於老舊樓宇保養工程的費用收取、分攤、決策比例的規定，有否監管機制？

特區政府如何確保費用分攤的公平和決策機制的透明？現行法律規定 15%的業主同意

即可，該比例是否能夠代表業主的整體意願？ 

2. 政府會否修訂並完善樓宇保養鼓勵制度的申請程序，在工程初期或部分完工時

提前發放一定比例的貸款，從而減輕業主的財政壓力？ 

3. 政府會否修訂第 14/2017 號法律中的“維修”和“更新”的定義，統一房屋局和土

地工務局的監管規定，避免歧義和濫用？政府會否考慮盡快開展第 14/2017 號法律的修

法程序，填補現有的法律漏洞，特別是通過議決所需法定份額方面的漏洞？ 

 

 

澳門特別行政區立法會議員 

高天賜 

2025 年 3 月 17 日 


